
立法會三題：投購第三者風險保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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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下為今日（一月十九日）在立法會會議上張學明議員的提問和民政事務局

局長曾德成的答覆： 

 

問題： 

 

  據報，經修訂的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第２８條及《建築物管理（第三者風險

保險）規例》在本年一月一日生效前，有保險公司藉部分業主立案法團（下稱「法

團」）不熟悉新規例的內容，向該等法團聲稱其已購買的第三者風險保險未能符

合新規例的要求，因而須額外再購買保險，導致該等法團多付保費。就此，政府

可否告知本會，當局如何加強向法團宣傳新規例，以免法團在不清楚新規例的內

容的情況下誤購不必要的保險；當局如何跟進處理涉嫌誤導法團額外購買保險的

保險公司，有何措施加強監管上述保險公司的銷售手法，以及當局會否協助有關

的法團向保險公司追回其在被誤導的情況下購買的額外保險的保費？ 

 

答覆： 

 

主席： 

 

  多謝張議員的提問。《建築物管理（第三者風險保險）規例》，下稱《規例》，

已於今年一月一日正式實施。有關《規例》強制規定業主立案法團（法團）購買

第三者風險保險，旨在減低一旦發生意外時，業主須面對巨額賠償的風險，同時

亦為公眾提供更好的保障。《規例》規定，第三者風險保險保單的承保範圍，須

包括法團就大廈公用部分及法團財產而就第三者身體受傷及／或死亡而招致的

法律責任。保單對每宗事故的最低承保額為一千萬元。 

 

  為了讓法團以及公眾對新法例有更深入的認識，民政事務總署（總署）採取

了多項措施，積極宣傳新法例的內容，包括： 

 

  第一，在二○○九年開始，總署舉辦了多場研討會，向市民介紹和解釋《規

例》的要求。各區民政事務處也夥拍香港保險業聯會（聯會）舉辦宣傳教育活動，

講解法團購買保險時的有關須知，至今已舉辦超過一百次活動； 

 

  第二，總署為新規例製作了電視和電台的宣傳短片和聲帶，以及印製小冊

子，重點列出《規例》的內容； 

 

  第三，總署於去年十一月初，與聯會召開記者招待會，解釋法團在投購第三



者風險保險的責任，以及須注意的事項及步驟。總署也於去年十一月下旬與聯會

舉辦了三場地區論壇，了解法團投購保險的最新情況，並就法團在論壇提出的關

注，即時與聯會跟進。 

 

  我們理解大廈法團現時主要的關注有兩方面：一是有小部分法團仍未能購買

保險，二是有法團本來已購買的保單要過渡到符合新法例的問題。關於第一點，

我們考慮到立法精神，若法團已積極嘗試為大廈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，但遇到實

際困難，並已聯絡所屬地區的民政事務處求助；或法團因為續保或處理保單過渡

而未能趕及在新法例生效前獲發保險通知，總署不會立即對法團提出檢控。我們

首先會因應法團的個別需要，主動提供適切的協助。 

 

  關於第二點，我們經過溝通，知悉聯會已於去年年底向各會員公司發出通

告，指出在處理舊保單過渡時，應彈性處理，只要不涉及額外風險，就應提供無

須收取額外保費而又符合《規例》的方案，供法團選擇。至於若涉及行政費用，

則應限於以收回成本為原則。聯會已要求各會員公司通知其客戶（即法團）上述

事項。 

 

  此外，聯會已在其網頁上載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的常見問題及答案，供市民

參考。同時又已設立熱線，為法團解答一般有關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的疑問。據

了解，大部分查詢個案都是涉及現有保單是否符合新法例要求，及是否有被要求

購買重疊保單的問題。經保險公司與法團溝通後，大部分個案都已得到妥善處

理。如果有法團認為遭受保險公司誤導，可向保險業監理處（保監處）投訴。保

監處會作出調查及跟進。 

 

  我們會繼續與聯會就法團的查詢保持緊密聯繫，並協助有需要的法團投購第

三者風險保險。 

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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